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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 “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此框内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填写 

② 

专利申请 

申请号 2018209459011 ① 案件编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方便医务人员操作的静脉输液头皮针 

③ 

 

复 

 

审 

 

请 

 

求 

 

人 

申 

请 

人 

(1) 

姓名或名称 成都职业技术学
院 

用户代码       申请人类型 1  

居民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12510100771249082B 
电子邮箱 2922465065@qq.com 

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 CN  

省、自治区、直辖市 510000  

市县 510100  

城区（乡）、街道、门牌号 高新区站华路 15 号 

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 
中国 

邮政编码 610041 电话 13551134124 

申 
请 
人 
(2) 

姓名或名称       用户代码       申请人类型 
 

国籍或注册国家（地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城区（乡）、街道、门牌号       

经常居所地或营业所所在地 
      

邮政编码       电话       

④

收

件

人 

姓    名       电    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县 
 

城区（乡）、街道、门牌号       

⑤ 

专 

利 

代 

理 

机

构 

名称 成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代码 51264 

代

理

人 

(1) 

姓    名 韩晓银 
代 

理 

人 

(2) 

姓    名       

执业证号 5126421408.1 执业证号       

电    话 028-87763797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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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根据专利法第 41条第 1款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0条第 1款的规定，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发出的对上述专利申请的驳回决定不服，请求复审。 

⑦复审请求的理由：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鉴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作出的关于申请号为 201820945901.1 的专利申请（以下

称本专利申请）的驳回决定，审查员认为本专利申请的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请求人不服该决定，根据专利法第 41 条第 1 款的规定，提出该复审请求。具体复审理由如下： 

一、关于审查员驳回决定的论述： 

审查员认为：“说明书中记载了 1-针头，2-软管，3-硬质管，4-针柄Ⅰ，5-针柄Ⅱ，6-

圆套，7-限位轴，8-凸起，9-卡槽，但说明书中未公开这些部件的形状结构、型号、参数

等，说明书附图也仅仅包含方框图，因此，对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该手段含

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实现该实用新型，使得说明书及附图所记载的内容

不能构成一个清楚完整的技术方案，不满足专利法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对于审查员的上述评述，请求人不服，具体如下： 

首先，审查员提及的“说明书附图也仅仅包含方框图” 的意见是错误的。方框图是指表

示电路、程序、工艺流程等内在联系的图形，而本专利申请提供的并不是方框图，而是包

括说明书附图 1、2、3 的本实用新型所述静脉输液头皮针的结构示意图，通过说明书附图

1、2、3，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直接的、毫无疑义的知晓本实用新型的形状结构，所以审查

员在驳回决定中提及的“说明书中未公开这些部件的形状结构”，请求人不能赞同。 

其次，本申请说明书中记载的针头、软管、硬质管、针柄等部件均为本领域常用的部

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知晓上述部件的结构形状。在《专利

申请指南》中，明确指出：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可称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是指一种假设的“人”，

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

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并且在本申请的背景



复 审 请 求 书  
 

100901 

2019.4 

 

 

 

3 

技术中也明确说明“而现在临床上的静脉输液头皮针统一形式，是由透明软管、针尖、针柄三个部位构

成”，试问，作为本领域技术人员难道不知晓上述部件的形状结构？ 

至于限位轴、凸起、卡槽属于本申请对现有技术做出的形状构造的改进，根据专利发

第二条的规定，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

术方案，专利法并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技术方案中对产品的形状、构造的改进必须公开相应

的型号、参数，也并不是所有的对形状、构造的改进都一定具有固定的型号和/或参数。 

第三、由于没有公开部分部件的具体型号、参数，对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该手

段就被审查员定义为含糊不清、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实现该实用新型的判定，导致

本专利申请不满足专利法的规定因而不能获得授权，请求人不能赞同。如上，请求人已经

陈述了相关理由，在此，请求人再举出如下现有技术： 

1）公开(公告)日：2011-08-17，申请号：CN201120012654.8，专利名称：多功能安全输液器的专利

说明书文本中记载了包括排气管、茂菲滴管、调节阀、肝素帽、头皮针等等，没有公开这些部件的形状

结构、具体型号、参数等信息，依然获得了专利权； 

2）公开(公告)日：2013-03-13，申请号：CN201220299392.2，专利名称： Ⅲ型自动排气分装输液

器的专利说明书文本中记载了包括有头皮针、输液管、排气管、三通、滴管等等部件，没有公开这些部

件的形状结构、具体型号、参数等信息，依然获得了专利权； 

3）公开(公告)日：2015-06-24，专利名称： 带切断保护器的静脉采血针，公开(公告)号：CN102940498B 

的专利说明书文本中记载了本发明包括静脉刺入针头、负压采血针头以及连通它们的软管……等，但没

有公开这些部件的形状结构、具体型号、参数等信息，依然获得了专利权； 

4）公开(公告)日：2017-08-11，申请号：CN201620727817.3，专利名称：静脉采血针的专利说明书

文本中记载了部件包括有头皮针、针管、蝶状针柄、采血针头、输血管等等，没有公开这些部件的形状

结构、具体型号、参数等信息，依然获得了专利权； 

5）公开(公告)日：2018-06-08，公开号 CN207462079U，专利名称：一次性两用型动静脉采血装置，

说明书文本中记载了引流管、三通阀、管塞穿刺针、头皮针、注射器等等部件，但没有公开这些部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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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结构、具体型号、参数等信息，依然获得了专利权；…… 

类似现有技术数量庞大，在此不一一例举。首先可以肯定是，上述专利肯定是依法获得的授权。有

大量的本领域相关专利申请在不公开这些部件的具体型号、参数等信息时依然获得了专利权，其原因是

不同型号的针体、管体管径不同、和/或尖度不同、和/或长度不同、和/或材质不同，不同

型号、参数的部件可随意组合，但这不影响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按照技术方案解决相应的

技术问题，实现预期的技术效果。 

综上，请求人认为，审查员的驳回理由是没有依据的，是难以让请求人接受的。 

 二、关于本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论述：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如说明书中，背景技术中所述的：现在临床上的静脉输液头皮针统一形式，是由透明软管、针尖、

针柄三个部位构成，其中针柄为单一的直柄，安装位置完全固定，不仅不利于医护人员培养良好的持针

习惯，也不便调控持针角度，同时对于常用手为左手的医护人员也造成了困扰，不方便操作。 

如上述，本申请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a、目前的静脉输液头皮针不利于医护人员培养良好的持针习惯，也不便调控持针角度； 

b、目前的静脉输液头皮针不便于常用手为左手的医护人员的操作。 

2、技术方案：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请求人所提供的技术方案是，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 

一种方便医务人员操作的静脉输液头皮针，包括依次连接的针头、硬质管以及软管，所述硬质管设

置有针柄，其特征在于：所述针柄有两个，且分别为针柄Ⅰ以及针柄Ⅱ；所述针柄Ⅰ固定且垂直连接在

所述硬质管上；所述针柄Ⅱ垂直连接在所述硬质管上，且能够以所述针柄Ⅰ为零度角，以所述硬质管为

转动中心进行正负 90°的偏转；所述针柄Ⅰ与所述针柄Ⅱ可拆卸式连接。 

3、可实现的预期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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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上述的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静脉输液头皮针在现有固定式针柄的基础上

增设了一个活动性针柄，两个针柄之间可形成一个夹角，利于医护人员培养良好的持针习惯，便于调控

持针角度；由于针柄Ⅱ也可相对于针柄Ⅰ的角度可进行正负 90°的调节，因此能够同时满足常用手为

左手和右手的医护人员，减少了现在临床头皮针的局限性。 

如上述的，本申请权利要求 1 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已解决了上述的技术问题，并实现了相应的技术

效果，所以，请求人认为，本申请权利要求所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清楚完整的技术方案，是符合专利

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 

另外请求人需要向复审委员会说明的是，本专利申请人虽是职业技术学院，申请的本实用新型技术

方案属于医疗护理相关的专利申请，是因为本专利申请的发明人是本学院的护理分院的师生，所要求保

护的技术方案与发明人学科相关，是发明人在日常工作学习中所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以解决相应的技

术问题，申请人作为职业院校，每年为社会输送大量一线工作人员，深受用人单位好评，申请人也鼓励

师生在平常工作学习中积极创新。请审查员老师切勿认为本申请是非正常或者编写之申请！ 

基于上述，请求人认为，本专利申请是符合专利法第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的，特此请求专利复

审委员会在上述申请文件及陈述理由的基础上撤销原驳回决定。 

⑧附件清单 

⑨复审请求人或专利代理机构签字或者盖章 

成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⑩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理意见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年  月  日 

 


